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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绿色建筑预评价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:

为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,助推我省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,我

会联合山东建筑大学鉴定检测中心,取得中国建筑节能协会第一

批绿色建筑预评价机构资格.现依据«绿色建筑评价标准»(GB/

T５０３７８、DB３７/T５０９７)及 «绿 色 建 筑 符 合 性 评 估 标 准»(T/

CABEE０９５),开展绿色建筑预评价相关工作.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:

一、申报主体

申报星级绿色建筑预评价应由项目建设单位或业主单位提

出,鼓励设计、施工、监理和咨询等相关单位共同参与申报.

二、申报对象和范围

山东省内符合国家和地方基本建设程序和相关管理规定的绿

色建筑项目,在施工图设计审查合格后,可申请开展绿色建筑预评

价.预评价对象应为单栋建筑或建筑群,具体要求如下:

１．单栋建筑:应为完整的建筑,不得从中剔除部分区域.



２．建筑群:是指位置毗邻、功能相同、权属相同、技术体系相同

(相近)的两个及以上单体建筑组成的群体.

三、申报材料

申报材料应齐全、完整、真实、有效.所有提交的图纸文件应

通过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核,相关证明文件须加盖单位公章.所需

提供的申报材料:

１．绿色建筑预评价申报书;

２．绿色建筑预评价自评估报告;

３．项目审批文件(规划许可证、施工许可证、施工图审查合格

书等);

４．施工图纸和设计文件;

５．其他证明材料.

四、申报流程

１．申报单位将申报材料电子版(可编辑 WORD版、PDF盖章

版)发送至指定邮箱,邮件主题注明“单位名称＋绿色建筑预评价

材料”,纸质材料邮寄或报送至协会秘书处;

２．协会秘书处收到申报单位的材料后５个工作日内对申报材

料进行形式审查,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,申报单位需补充完

善后重新申报;

３．协会组织专家依据«绿色建筑评价标准»(GB/T５０３７８、

DB３７/T５０９７)及«绿色建筑符合性评估标准»(T/CABEE０９５)开

展预评价工作,形成专家评审意见书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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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．通过预评价的绿色建筑项目在协会官方网站进行公示,公

示期为３个工作日;

５．公示无异议或异议已妥善解决的项目,由协会出具绿色建

筑预评价报告.根据项目实际需求,由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复核后

颁发绿色建筑预评价证书.

五、评价管理

１．取得绿色建筑预评价认定后,项目发生重大设计变更应及

时向协会提出变更,并重新申报星级绿色建筑预评价;

２．取得绿色建筑预评价认定后,项目出现违反申报条件中的

任意一条,协会将撤销项目证书,并在协会官网和公众号上公布;

３．绿色建筑预评价依托协会城乡建设项目策划与低碳科技专

业委员会,开展评价工作和为预评价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和咨询服

务.

六、联系方式

办公座机:０５３１－８６４１７４１６;

联 系 人:陶嘉１５３１８８２８３７３,杜智宏１５６６５８６８１６６;

电子邮箱:sdlsjzypj＠１６３．com.

山东省建设科技与教育协会

２０２６年６月２３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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